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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完善我国地质勘查投入机制的思考

制机制，从而提高地质找矿工作的效率

和效果。

一、完善税费调节机制，进

一步调动地方的积极性

推进资源税费改革，有助于建立节

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内在约束机制，已

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事实上，通过资源

税费改革并建立合理的资源税费分配关

系，还有助于调动地方政府找矿的积极

性。总体思路是将资源税费收益主要留

给地方。试想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得到资

源税费的绝大部分，那么利益的驱动会

促使地方政府加大本地区的基础地质工

作投入，降低找矿风险，带动商业性矿

产勘查投入。地质勘查资金投入的加大

相应会带来本地区找矿成果的增加，而

后续的矿业权出让及资源开发又会给地

方政府带来更大的资源收益，从而形成

良性循环。事实已经证明，推进资源税

费改革和调整收益分配关系有助于调动

地方找矿工作的积极性。如2006年，财

政部、国土资源部共同推进矿业权有偿

取得改革，同时将探矿权采矿权价款由

原来按照矿业权登记管理权限分别缴入

中央和地方，改为中央与地方2：8分成，

将大部分收益留给地方。改革后政策效

应逐步显现：根据国土资源统计年鉴的

数据，2005年以前，地方财政用于地质

勘查的经费很少，而2005—2011年，地

方财政用于地质勘查的经费由14.66亿

元增加至103.75亿元，年均增幅达39%。

□李振超

地质工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广义的地质工作一般划分为基础地质调

查、矿产勘查、矿产开发三个大的阶段，

其中矿产勘查又划分为预查、普查、详

查、勘探四个阶段。基础性、公益性地

质工作通常包括基础地质调查和矿产勘

查中风险相对较高的预查、普查，具有

提供公共产品的特征，是各级财政资金

支持的重点内容。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

源瓶颈矛盾仍然十分突出，进一步加强

地质找矿工作十分必要和重要。对此，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2011年12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土资源部等

部门《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11—

2020年）》，提出要全面推行“公益先行、

商业跟进、基金衔接、整装勘查、快速

突破”的地质找矿新机制，力争用8—10

年时间，形成一批重要矿产资源战略接

续区，建立重要矿产资源储备体系，为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有力的资源保障

和产业支撑。目前，我国地质勘查工作

已经初步形成中央、地方以及社会资金

共同投入的良好格局。据统计，2011年

我国共投入各类地质勘查资金1100多

亿元。按照国务院的部署要求，今后中

央财政在继续加大基础性、公益性地质

工作投入力度，积极引导商业性矿产勘

查投入的同时，还应在机制和制度方面

挖掘潜力，着力完善地质勘查投入的体

在工作部署上，坚持国家

层面总体部署，中央和地

方财政投入合理统筹、相

互衔接的工作机制，做到

既不重复，又不空缺，更

好地服务于找矿突破战略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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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地方财政逐年加大地质勘查经费的投入，除上

述政策效应带动外，也包含了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地

质工作的因素。

在工作部署上，坚持国家层面总体部署，中央

和地方财政投入合理统筹、相互衔接的工作机制，做

到既不重复，又不空缺，更好地服务于找矿突破战略

行动。

具体来说，一是加快推进资源税改革，提高资源

税税率，除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所有外，继续将资

源税收益全部留给地方。同时全面清理针对资源开

发的乱收费项目，管理好通胀预期。二是深入推进矿

业权有偿取得改革，继续将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收入

的80%留给地方。三是完善矿产资源补偿费、探矿权

采矿权使用费的收益分配关系，考虑将矿产资源补

偿费由目前中央与地方5：5（或4：6）分成统一改为

中央与地方2：8分成，加大地方分成比例；考虑将

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由目前按照矿业权登记管理权

限分别缴入中央和地方统一改为中央与地方2：8分

成。四是建立地质勘查经费补充机制，按照“取之于

矿、用之于矿”的原则，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探矿权

采矿权使用费和矿产资源补偿费主要用于地质勘查

支出。五是完善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严格执行矿

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不因资源开发而造成

地方环境破坏。

二、完善地质项目监理制度，加强项目

实施监管，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地质工作投入再大，如果实施不好，效果也会大

打折扣。因此，除不断加大地质工作投入力度外，中

央财政还应当通过优化支出结构，加强地质勘查项

目实施监管，完善地质项目监理制度，不断提高财政

资金的使用效益。

长期以来，我国地质勘查行业主管部门不断建

立完善地质勘查管理制度，如制订地质勘查工作质

量标准，推行地勘单位质量认证体系等，加强地质勘

查质量管理工作。但由于地质工作实施过程中具有

探索性、隐蔽性等特点，地质工作的质量很大程度是

建立在项目勘查单位加强内部管理的基础上，即所

谓的凭“良心”做事。同时，由于专业人才不足等原

因，国家对于地质勘查项目实施情况的外部监管也

一直处于缺位状态，地质勘查工作中弄虚作假、粗制

滥造的现象时有发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这种政府出资、项目勘查单位具体实施的运行机制

难以满足现实需要，急需建立出资人、承担人与监理

人“三位一体”的地质工作质量监管体系，增强项目

实施过程中对进度、质量、资金和成果的监管力度。

特别是在当前国家高度重视地质找矿工作，中央、地

方以及社会资金大量投入到地质勘查领域的形势下，

完善地质项目监理制度，加强项目实施监管，提高地

质勘查成果和资金使用效益，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目前，我国的地质监理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还

很不完善，专门的地质监理机构基本处于空白。近年

来，中央地质勘查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的地质勘

查项目都试行了监理制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中

央地质勘查基金管理中心从2008年起依托中国地质

调查局下属的六大区地质调查中心，相继在西安、成

都、宜昌、南京、沈阳、天津成立了项目监理部。按

照“合同管理、法人负责”的原则，项目监理部根据

监理合同规定的内容和权限，代表中央地质勘查基

金管理中心对基金项目的工作进展、施工质量、经费

使用和勘查成果等实施全程监督管理，同时根据项

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线索，协助项目勘查

单位调整勘查思路。监理制度的建立对于提高中央

地质勘查基金项目找矿成果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央

地质勘查基金项目实施以来相继发现了包括大营铀

矿在内的一大批具有重要影响的矿产地。因此，加快

推进地质项目监理制度，完善地质勘查工作的体制

机制，对于实现找矿重大突破意义深远。

一是现阶段，中央财政应安排资金，加强中央投

资地质勘查项目的监理工作，可以选择部分项目先

行试点，积累经验，不断完善，逐步扩大监理范围。

在具体操作层面，可以委托中国地质调查局和中央

地质勘查基金管理中心来组织实施。按照回避原则，

必要时可以外聘适合的专业力量。二是从长远来看，

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积极引导培育地质监理

中介市场，对于财政投资的地质勘查项目，国家通过

“购买服务”的方式，由独立的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

监理工作。可以比照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模式，积

极探索建立注册地质监理师制度，加强专业人才培

养，促进地质监理中介机构的发展，中央财政在有关

部门制订相关规则、标准、资质、办法等方面给予必

要的经费支持。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责任编辑  陈素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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